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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基本法》23 条规定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行为，为甚么

法学家贺卫方却认为人大要求特首爱国爱港不符基本法？ 

 

基本法 23 条的确禁止叛国分裂国家行为，但是，法律一般是制裁已发生的行为

或策划之中的行动，在没有行为发生或策划之前，我们又凭什么预设某些人就会

叛国分裂国家呢？香港还没有就基本法 23 条立法（2003 年搁置立法至今），

而基本法又规定有关立法将来由特区负责，现在谁有权去判定某人就是可能叛国

分裂国家？在没有清楚原则，没有法，没有执法机关去调查，没有司法机关去判

定下，要在特首的提名制度设计上把可能叛国分裂的人过滤掉是很荒谬的。 

 

若果现在已有人进行叛国分裂活动，只要涉及暴力，或执法及司法机关认为危害

公共安全，即使香港仍未有国家安全法，也有其他法例可以制裁。例如，有人买

军火进行恐怖袭击，这本身便已是犯了非法藏有及管有武器、严重伤人、意图谋

杀等等；同时，香港有《公安条例》，针对危害「公共安全」的活动及组织。如

果日后有参选特首选举者是犯法之人，根据现行《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犯罪（被

判处 3 个月以上监禁）根本就会丧失参选资格，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在提名制度

上花力气。 

 

而且，人大常委说的不止是要排除叛国分裂国家的人，而且是要求特首「爱国爱



港」，根据任何「爱国」标准，不分裂国家的人也不一定是爱国的。香港的基本

法没有这样的要求，「爱国爱港」的定义也不清晰，因人而异。在宣誓中你或许

可以笼统地要求上任的公职人员效忠国家，但是，怎可能从制度设计上保证特首

候选人符合一项这样不清不楚的条件呢？ 

 

问题二：基本法之上还有宪法，宪法的爱国要求很基本，不是也应该

适用于一国之内的香港吗？ 

 

香港的基本法制定本身以不违反中国宪法为原则，而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只要符合

基本法便可，所以，就算中国宪法有爱国要求，对香港也没有太大法律上的意义。

而且，退后一步，究竟什么叫爱国？ 

 

如果「爱国」是指「爱国主义」，其实只有宪法第二十四条：「国家提倡爱祖国、

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指的是政府会向人民灌输的官方意识形

态。至于其他可能跟「爱国」有关的，通常是指一般公民及国民的责任，例如第

五十五条：「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如果「爱国」是指这些，我们如何在没有侵略前，知道某人是否会保卫祖国、抵

抗侵略呢？而更重要的是，宪法里没有指明中央或地方政治领导的选举或选拔制

度，要在设计上保证选出来的人是「爱国」的。 

 

问题三：如果「爱国爱港」根本不应及不能成为提名标准，那为甚么

人大常委会要强调「爱国爱港」？ 

 

在我看来，「爱国爱港」是一个中央用来合理化所谓「普选框架」的借口，即把



一个不合理的制度合理化，根本与一个人是否爱国没有关系。 

 

首先是提名委员会的组成。人大常委多次强调，提名委员会要参照过去选出特首

的「选举委员会」（简称「选委会」）的人数及「四大界别」组成方式。若果人

数及组成方式完全不变，那么，将来获得提名的人只会是中央政府指定的人。为

甚么？ 

 

过去香港的特首都是由「选委会」选出的，香港市民没有权投票。在上一次特首

选举中（2011 年），「选委会」有 1,200 委员，由他们选出特首。选委会内有

「四大界别」，每个界别 300 人，包括： 

工商界（内分 17 个界别分组）； 

专业界（内分 10 个界别分组）； 

劳工、社会服务及宗教界（内分 4 个界别分组）； 

立法会、港区人大、政协委员，以及区议会全票互选代表（即 4 个界别分组）。 

 

1200 名选委由不足 25 万被认定为界别分组里的人选出，人数之少，占全港地

区直选选民人数十分之一不到。同时，这四个界别里的选民成份复杂而不公平。

例如，教育界（第 2 界别内的小界别）选民最多，有 8 万多人，只有 30 票；渔

农界（第 3 界别内的小界别）选民只有 159 人，却有 60 票！事实上，第 1 界

别，即工商界，选民只有 2 万 6 千人左右，却有 300 票。而且，这个界别里的

所谓「选民」，很多是公司票，而不是个人。 

 

中央及亲北京人士称这个制度为「广泛代表性」及「均衡参与」。一般政治分析

认为，北京政府透过这个奇怪的界别选举，控制了大部份票。港区人大及政协委

员不用说，工商界的 300 票也基本上全在中央掌握之中，因为，工商界都要依

靠与中国的政商关系做生意，而专业界里除了个别界别（如教育界别），大部份



专业亦有类似情况。甚至是社会服务及宗教界，亲北京政府的政党及社会团体也

积极介入社会服务团体及宗教团体，把它们纳入自己的阵营。从而保证亲北京政

府及为工商专业界接受的人士，可以当选特首。 

 

清华大学法律学院教授王振民是人大常委的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虽然他经常

为中央治港方针作辩护，但他在最近一次访问中说得很坦白，人大常委的普选框

架，就是要保证工商专业精英能够参与，因为这些人控制了香港经济命脉。而他

叫这为「先让一部份人民主起来」。 

 

若果过去的选举委员会，或未来的提名委员会真的能反映民意，还勉强算是有道

理。但是，根据过去经验，得出的结论是相反的。香港的反对派（泛民主派）在

过去的选委会的选举之中，2007 年只取得 15.38%，2012 年更只取得 6.3%。

这个比例完全无法反映全港市民的政治取向及偏好。以地区直选为例，泛民主派

及建制派得票大概是「六四比」，最差的时候也平分秋色；在任何一个立法会选

区中，无论输赢，泛民主派的得票也不会少于 15%。 

 

因此，日后的提名委员会要过半数才能获得提名（所谓「出闸」），则泛民主派

根本不可能会有候选人。其实，即使降至三分之一，泛民主派也极难「出闸」，

而「过半数」的规定，连一切亲北京人士，若得不到中央允许，也无法「出闸」。

换言之，提名委员会并没有起码的民意基础，但是，又被赋予权力，把具有相当

民意基础的候选人排除掉。 

 

正因为要维护这样不公平的制度，所以，中央政府才要搬出「爱国爱港」、「防

止外国势力」、「国家安全」等理由，跟「均衡参与」及「广泛代表性」一样，

都是用来粉饰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为一个本身没有合理理由的制度，找一些好像

很有道理的理由。 



 

问题四：人大常委会强调特首要「爱国爱港」，就是不希望有一位对

抗中央的特首，这是很合理的要求，一个特区首长怎可以对抗中央？ 

 

任何选举，其结果都有不确定性。如果选举的结果是预早知道的，那便不叫选举

了。我们现在的确无法预计将来普选产生的特首的政治立场如何。 

 

然而，即使特首「对抗中央」，是否便很可怕？首先，我们要讨论甚么叫「对抗」。

如果「对抗」指的是推翻，不少人可能觉得可怕，可是我们看一下过去泛民主派

的特首候选人，分别是梁家杰及何俊仁，前者是公民党，后者是民主党，两位从

来没有提出过要推翻北京政府，更没有策划或做过推翻中央政府的事。论政见，

他们在香港也属相对温和的派系。可以预见，未来泛民的候选人也是类似他们的

人物。 

 

况且，特首是选举产生的，他／她只可连任一次，不能永远领导香港，这次胜了，

下次也会输，有轮替的可能。亲北京的政党并不弱，凭着财力及在地区的组织工

作，加上北京政府的协助，有相当数量的支持者，并不输泛民主派，在区议会选

举中得到的议席更是压倒性的。北京政府为甚么会害怕一个对自己有利的选举？

为甚么还不放心，要在提名阶段封杀任何自己指定以外的候选人？ 

 

问题五：香港在殖民地时期为甚么不争民主，回归了之后反而要民主

了？这难道不是「海外敌对势力」在背后作祟吗？ 

 

「海外敌对势力」是中央政府维护不合理提名制度的常用借口，中央从来没有具

体指出是具体是什么敌对势力。其实，回归以来，英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



香港事务的兴趣已降到最低点，同时，它们与中国的关系改善了许多。例如， 

2010 年﹐北京政府属意的政改方案在立法会通过，美国政府马上公告表示欢迎

﹐北京没有反感﹐香港亲北京媒体更高调报导「美国支持政改」。英国更不在话

下了，前阵子有两位泛民主派人士去英国见政治人物，希望国际社会就香港政改

给予北京一点压力，结果几乎找不到半点支持。英国与美国一样，只想跟中国做

生意，又怎会关心这个小城的政治前途？ 

 

总体来说，香港的民主运动是自发的，并不是外来的。殖民地时期的香港也不是

没有民主运动，香港的泛民主派就是 1980 年代开始慢慢形成，代议政制改革的

呼声亦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此之前，亦有一些零星的政治团体，向英国争取香港

民主改革。 

 

如果说，香港民主运动有外来因素，最大的因素是中国。事实上，香港泛民主派

出现，争取民主的风气的形成，一开始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政府接受

「民族回归，民主治港」的口号，在基本法里亦定下终极普选的承诺，这些在社

会科学里叫「政治机会」。当一个政权根本没打算民主化，争取民主的声音只会

是少数。当打开了一线曙光，民间便会动起来，把握机会。 

 

然而，回归之后，落实普选的时间表一拖再拖，本来说好是 2007/2008 年可以

了，结果人大常委释法，又拖延了好几年。承诺未兑现的情况下，民众当然焦急，

也对中央政府不满，产生了许多抗议行动。后来在民间多番争取下，中央才定出

时间表。2017 年可以普选行政长官，一度让人以为终于成功了。可是，新上任

的特首又拖延政改咨询，后来又传出中央要在提名制度上设下重重关卡，令一人

一票徒具形式，才使香港社会蕴酿出「占领中环」等行动。 

 

同时，中国的政治控制却日渐渗入香港。例如，中联办大力介入香港选举，大洒



金钱以及安插选民等手段，帮建制派取得大量「铁票」。另一个例子是媒体，香

港大部份媒体已由亲北京商人控制，令香港的媒体自主被逐步蚕食。这都激起了

香港人对政治的兴趣。 

 

问题六：有 140 万人签名「反占中，保普选」，也有数以十万人参

与游行，说明不少人接受一个暂时可能不理想的方案（所谓「袋住

先」）。为什么有些人还是要「占领中环」，为什么有议员提出，若

特区政府政改方案不符合「国际标准」便要投票否决，破坏香港普选

进程？ 

 

根据媒体调查，不少「反占中，保普选」的游行示威者根本不知「占中」或「政

改」是甚么，部份人还被揭发收取酬劳来游行。就算抛开这些不谈，当参与者是

真诚「反占中」的，它与 6 月 22 日公投的民意（近 80 万人认为，立法会要否

决不符合「国际标准」的方案）的差别在哪里？前者，是要求接受北京的方案，

接受一个排除相当多政见不同的候选人的方案，一个让北京政府控制提名过程及

结果的方案；后者则要求一个对各党派尽量公平的方案。这不是支持者人数的问

题，是究竟哪个方案更公正的问题。 

 

至于「袋住先」有甚么不好，我们大概可以预计，若方案通过，所谓一人一票选

出的特首，将会是亲北京的候选人，甚至是北京政府钦点的。日后要修改特首选

举方法，要遵守之前人大常委定下的所谓五步曲，第一步需由特区政府启动，进

行咨询并向人大常委提交报告。期望一位亲北京或北京钦点的特首再次启动政

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香港政制或会就此在「假普选」中不可自拔。而若原地

踏步，维持原来 1,200 人小圈子选举，当然不会令香港更好，但是一些泛民主

派人士认为这或能凝聚更大的民间力量迫使北京政府接受一个较为公平的制度。



无论如何，香港的政改正处在十字路口，哪条路都不易行。只是，至少，我们不

能让一个如此不公平的方案就此通过而不发出任何声音、不做出任何反抗。遂公

民抗命。 


